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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
稳步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工作
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防城港市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乡镇政府、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的保障范围，严格做好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准入审核稳步推进分配入住等工作，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全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电〔2020〕10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防城港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防政办发〔2012〕258号，以下简称《办法》）和《防城港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防保障办发〔2014〕14号，以下简称《细则》）等文件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保障群体
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申请公租房、廉租房实物保障：
（一）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二）毕业未满5年的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新就业的无房职工；
（三）由用人单位在本市购买社保的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
（四）60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退伍军人、伤残军人）、城市困难群体（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贫困孤儿家庭、特困人员）、青年医生、青年护士、青年教师、见义勇为家庭、劳模家庭、其他模范人物家庭、乡村教师、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环卫工人、公交车司机、消防救援人员、家政从业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居住证持有人；
（五）面向产业园区、乡镇政府、教育系统、卫生系统和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为支持园区企业和乡镇基层工作，方便职工的工作及生活，以解决实际困难为原则，申请人可规定为本单位职工（含抽调、借调、支教和长期服务基层教育、卫生的人员），在工作所在地乡（镇）规划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即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材料及入住、退出、年度复核机制严格按照《办法》和《细则》执行；
（六）对距离原住房8公里以外在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特殊教育学校等做康复治疗的残疾儿童及陪护家长可以通过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就近解决住房困难问题。
二、结合我市房源情况，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所需提供的材料要严格按照《防城港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试行）》（防政办发〔2012〕258号）和《防城港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防保障办发〔2014〕14号）的文件规定执行，
三.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原防城港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工作的通知》（防保障办发〔2015〕7号）和《关于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工作的通知》（防保障办发〔2016〕10号）自行终止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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